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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為實現公司治理之精神，使股東表決權之行使不受時空限制且得以充分表達，落實

股東行動主義，提昇本國公司治理評價，我國近幾年已完成建置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

並積極推動上市（櫃）公司於股東會採行電子投票，自 107年起，上市（櫃）公司召開
股東會將全面強制採電子投票，公司股東會正式踏入電子投票新紀元。另股東會之召開

情形攸關公司治理之落實，本期月刊特以「股東會電子投票及股東會召開情形」為主題，

介紹兩篇專題，以饗讀者。

本期專刊邀得集保結算所謝專員菱純及陳專員柔茜撰寫「掌握電子投票發展趨勢－

運用大數據分析」，黃副理蓁蓁及王副組長秋敏撰寫「近三年股東會召開現象分析」等

二篇專題。

第一篇作者首先概述我國發展股東會電子投票歷程，其次摘述歷年電子投票推動成

效，上市（櫃）公司召開股東會使用電子投票家數、投票筆數、投票權數均呈爆炸性成

長，進一步闡述電子投票對發行公司股東會影響及分析自然人股東與國內外機構法人股

東於電子投票表現上之特色，最後說明建置大數據資料庫，持續收集各項資料進行更深

度、廣度分析，剖析電子投票趨勢發展，協助發行公司強化投資人關係，增進市場效率

及提升我國公司治理。

第二篇作者首先概述股東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意義，其次摘述近三年上市

（櫃）、興櫃公司股東會召開概況及股東會紀念品發放情形，並進一步彙總分析近三年

查核股東會相關股務作業所見缺失態樣，最後說明目前股東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方

式，常因公司股權分散須依賴徵求委託書來達到召開股東會之門檻或是取得經營權，致

委託書之取得及使用經常產生爭議情事，又近年因紀念品發放導致零股股東暴增衍生問

題，並提出多項分析結論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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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輯要部分，計有：修正「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三條、第五十六條、第

五十七條、開放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之非股票期貨之期貨契約，得為發行

人發行認購（售）權證之連結標的、公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申報

書格式及修正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應募人範圍等 4項。


